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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91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5_9C_9F_c51_591422.htm 第十六条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确定的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为实施城市规划

和村庄、集镇规划占用耕地，以及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

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矿山、军事设

施等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，分别由市、县人民政府、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和建设单位依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

定负责开垦耕地.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

，应当按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。 第

十七条禁止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

区内从事土地开发活动。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开

垦区内，开发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荒山、荒地、荒滩从

事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的，应当向土地所在地

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报有批准

权的人民政府批准。 一次性开发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荒

山、荒地、荒滩600公顷以下的，按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

定的权限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.开发600公顷以上的

，报国务院批准。 开发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荒山、荒地

、荒滩从事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或者渔业生产的，经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，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者个人长期

使用，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0年。 第十八条县、乡(镇)人

民政府应当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制定土地整理方案，并组织实施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

取措施，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推进土地整理。土地整理新



增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

指标。 土地整理所需费用，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，由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使用者共同承担。 例题：土地整理新

增耕地面积的()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。

A.30% B.50% C.60% D.80% 答案：C 解析：土地整理新增耕地

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 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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